

國是論壇

時　　間　中華民國101年12月14日（星期五）上午9時3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洪副院長秀柱

主席：現在開始進行國是論壇，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3分鐘。

首先請廖委員國棟發言。

廖委員國棟：（9時3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媒體報導彰化縣芳苑鄉新寶村原住民安家新村跟鹿港信用合作社（現在的鹿港銀行）之間的賠償事件，本席要再次回溯，這件事情發生在民國91年，當時原民會剛頒布綜合發展基金授信範圍及於購屋或自建，建商認為有機可乘，就結合地主和銀行（即鹿信）共同在很多原住民不知情的情況之下，取得他們的購屋意願書，沒有經過嚴格的審核程序，就取得原民會的保證，進行安家新村的建構。但是我們後來發現新村地處偏遠，附近不但交通不便，也沒有就業機會，很多山地原住民住在山上，卻被安置在靠近海邊的新村，後來很多原住民看到這個地方不能住，統統求去，我們後來也發現這個新村的建築品質堪慮，才建好5年，很多房子的角落就龜裂，現在住在那裡的原住民已經越來越少。當我們看到原民會必須要就當初的保證來理賠時，個人深深不以為然。我們要求原民會繼續上訴，也要求檢調單位介入調查，就建商、銀行和地主是否為我們所詬病的共犯結構一事深入調查。

雖然綜合發展基金是公款，是公務經費，但是我們不應該濫用，所以我再次提醒原民會，要繼續上訴，為原住民把關，也為整個國家社會來把關。

主席：請林委員滄敏發言。

林委員滄敏：（9時6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本席發言的題目是「交通要安全，台灣觀光才好行」。大家都很清楚，台灣有很多好山好水，有很多名勝古蹟，今年陸客來台人次預估將突破200萬，全球來台觀光客總量將破700萬，大家對觀光的需求量已經暴增，目前已經供不應求，所以對於觀光的質量，我們應該要求「快樂出門、平安回家」，這是推展觀光最基本的要求，必須保住觀光客的安全。

前幾天在司馬庫斯發生車輛翻覆的意外，原因是車輛老舊，突然熄火，導致車子倒退墜谷；隔天阿里山又有一輛車子翻覆，引發大家對安全的顧慮。「觀光好行」是台灣的口號，台灣觀光局一直在行銷，一直在世界各國推出廣告，可是，如果不能守住安全，必然會影響觀光，讓有意來台的觀光客感到憂心。因此，除了希望觀光客逐年增加以外，對安全的要求也必須要嚴謹，針對旅客的購物爭議、消費爭議、塞車等問題，政府必須做出調節。而且目前台灣觀光獲得國際肯定，例如澳洲「寂寞星球」旅遊雜誌就對台灣觀光予以肯定，最近加拿大等國人員來台拜會時，特別提到希望跟台灣建立友好觀光互訪關係。所以本席要求觀光局、交通部等相關部會進行跨部會協調，提高觀光安全性，提升台灣的觀光品質，讓所有旅客對台灣留下更好的風評。

主席：請陳委員歐珀發言。

陳委員歐珀：（9時10分）主席、各位同仁。這個星期日國道一號五楊中壢－楊梅段即將通車，明年一月底國道一號五楊段全線通車，這個好消息也凸顯了一個問題，同樣都是塞車，為什麼東部和西部的結果不一樣？西部的國道一號五楊段高架道路馬上就要通車了，但對於宜蘭縣的國道五號每到假日就塞車的情況，高公局卻只規劃了一個高承載管制措施，讓來宜蘭玩的台北人可以很平順的在高速公路走，可是在宜蘭上班做事的鄉親們卻要繞道市區，造成市區大塞車。這種「外地人喊爽，在地人真苦」的情況，希望中央政府能夠重視。一樣是聯絡都會與偏僻的地方，國道五號卻還要兼顧宜蘭縣聯絡南北向的交通，橫向的國道二、四、六、八、十號沒有一條要收費，國道五號的規模比台北64號快速道路還不如，但使用時卻要付費，宜蘭人每天都要繳國道五號的道路使用費，到了週末，外地人一來，高速公路就變成高承載道路。西部快速道路有替代性，高速公路也不斷拓寬，宜蘭卻連半條快速道路都沒有，大塞車的國道五號還比不上台北免費的64號快速道路。

本席要求政府交通規劃要從西部轉向東部，東部鄉親需要北宜直線鐵路，鐵路雙向擴建、電氣化，我們要高速公路，而不是高承載公路，速限要提升到100公里，不要只是80公里，請政府聽聽東部鄉親的聲音，提升東部交通品質。

在這裡本席再次提醒陳院長，今年10月12日陳院長說，勞保危機在3個月內要提出解決方案；現在只剩下10天。還要再提醒陳院長，今年9月24日你說，內閣表現3個月不改善，要斷然處置；期限也只剩下29天了。在此時刻，拜託陳院長拿出魄力與決心，好好把事情做好。

主席：請李委員桐豪發言。

李委員桐豪：（9時13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是立法委員恥辱的一天，因為今天才要處理101年度中華民國總預算中有關營業與非營業基金預算。各位，現在已經是12月中旬了，我們怎麼在101年12月中旬處理101年度中華民國總預算呢？過去兩個禮拜，我們非常辛苦，但是平白浪費時間，因為我們處理今年已經花費的預算，我們可以砍嗎？我們砍不下去，因為政府已經把錢花了。這是誰的責任？這是立法委員的責任，為什麼立法委員不能在去年的12月底把所有預算審查完畢？同樣的道理，102年度預算為什麼不能在今年年底就將預算審竣完畢？我們在協商時，非常遺憾還有許許多多立法委員認為，我們的營業基金（國營事業）及非營業基金可以拖到明年年中再審查。各位，我們的預算法是該修了，預算法第五十一條規定，總預算應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一個月就完成；換句話說，應該要在11月底完成總預算審查。但我們給自己開了一個後門，預算法第五十四條卻容許預算沒有審查完畢時，各政府照樣繼續經營業務。這是什麼政府啊？立法委員們該譴責。

親民黨團會修正預算法，希望所有立法委員應該對社會負責。美國同樣的問題在1995年11月曾有80萬名公務員關門停職，12月21天有28萬名公務員停職，就因為國會未盡責通過預算。我們應該盡責了。

主席：請孔委員文吉發言。

孔委員文吉：（9時17分）主席、各位同仁。日前在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發生一起非常嚴重的車禍，他們是來自新北市泰山鄉泰山國小畢業的老校友結伴到司馬庫斯玩，真的很不幸，車子因為熄火倒退無法煞車而墜落山谷，造成13人死亡10人重傷的情況，這可以說是國內交通最嚴重的車禍，我們感到非常震驚與哀悼。因為這個事件的教訓，交通部已開始研究要禁止某些車型上山，也要全面檢查同型車子的機械狀況，還將車子熄火後煞車是否會失靈列為檢查項目。

昨天有位立法委員講了一句話，他說司馬庫斯有很多民宿，還有很多民宿是違建，那些民宿應該要拆除，造成司馬庫斯的原住民非常氣憤。那位立法委員說拆除民宿之後，就不會發生車禍了。本席在此要強調，有位文人曾說司馬庫斯是黑色部落，那個地方位於海拔1,500公尺高山上，風景優美四季如春，雲霧飄渺自成一格，都是泰雅族的原住民住在那裡，那裡的原住民除了靠農業維生之外，還要倚靠觀光。沿線有很多民宿，我們希望觀光客能夠到裡面採購、住宿，我們就是靠農業與觀光維生，不能輕言放棄司馬庫斯。

本席認為不是拆除違建，而是應該將那條道路修好，那條是鄉道竹60線。在此本席要特別建請新竹縣政府、交通部公路總局，甚至行政院原民會將那條道路拓寬、整平，處理好交通安全的問題，也能照顧到原住民的產業，以維護原住民生存權益。

主席：請許委員忠信發言。

許委員忠信：（9時20分）主席、各位同仁。我們國家財政現在非常的困難，潛藏負債就高達21兆、22兆元，現有的負債就已經五兆多元。為了國家的財政不要拖垮我們下一代的生計，而影響到後世子孫；既然關中院長知道18%制度是不合理，既然不合理何以不立刻處理？18%的制度年耗我們國家的預算800億元，它是民國47年行政院以辦法而不是法律所加以制定的制度。所以它並沒有法學上所謂「信賴保護原則」，如果有的話，前幾次18%的改革都是違法；而必須適用所謂的「情事變更原則」，也就是在民國72年改革18%的時候，把它限定在18%，這本來就是不對的。因為當初民國47年給予軍公教人員的優惠，是一年期定期的利率再加一半做為優惠存款，如果利率是12%，再多給6%就是18%；所以我們只能給定期利率的一半做為優惠，而我們現在利息的水準是2%，按照這個原理18%應該要降為3%。但是我們考量公務人員對國家的貢獻，應採取折衷的方案，本席建議仍然留6%的利率給他，但是根據情事變更原則，把12%的利息降為2%，也就是現在2%的利息，等於給他8%，這樣子我們全民就可以笑哈哈。

同理也是基於財政上的困難，同樣用辦法性質的給付行政，照顧退休公務人員除了18%以外，還有所謂年終慰問金。既然行政院已經對年終慰問金提出改革方案，我們呼籲國民黨的立委，能夠接受這個本人不能接受的改革方案；我認為那個改革是不夠的，如果國民黨仍然連這個不夠的改革也加以推翻的話，那麼我們就會覺得這個改革是為善不足。因為年終慰問金也是一種給付行政，也是對退休公務人員的照顧，既然國家財政困難，稅收不如以前，我們現在就不應該再發放，謝謝各位。

主席：請徐委員耀昌發言。

徐委員耀昌：（9時23分）主席、各位同仁。海基會與大陸海協會於11日舉行ECFA「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第4次例會。雙方循例檢視ECFA各項工作推動進展，規劃下階段工作，並就因應全球經濟情勢變化與加強兩岸經濟合作等經驗交換意見。透過此次經合會，本席希望兩岸能儘速完成ECFA服務貿易、貨品貿易及爭端解決等後續協議的協商，並且具體落實ECFA的相關工作，包括：早收清單的執行，以及新簽署的投保、海關合作協議的執行，讓兩岸經貿合作的架構更深化。

服務業已是台灣最主要的產業型態，服務業的發展是當前經濟發展的重要核心，服務業拓展將會增加對於服務業人力的需求，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建議政府應成立跨部會權責單位，做好跨部會協調工作，規劃出台灣整體服務業發展方案。多與服務業相關公會及業者進行溝通協調，以解決服務業問題，全面檢討並鬆綁台灣服務業赴中國大陸投資的相關法規限制，並加強各部會之合作，擬定兩岸服務業發展方向，積極於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中爭取。本席認為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有其重要性及急迫性，而兩岸服務業深化合作又有利基，兩岸應當儘速進行簽署，並以達成超WTO待遇為目標。

此時全球經濟正面臨高度不確定性，兩岸目前也都面對國際激烈競爭與產業結構轉型的挑戰，本席認為，兩岸必需加強經濟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採取更為積極有效的措施來穩定、發展、繁榮兩岸經濟，雙方一定要避免重複投資、惡性競爭等方式，以免落入兩敗俱傷之局面。期待兩岸以推動新興產業的合作，結合彼此的優勢，共同經營品牌來拓展全世界的市場，共同互利雙贏，謝謝。

主席：請林委員明溱發言。

林委員明溱：（9時27分）主席、各位同仁。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的車禍，造成13人的死亡，我在交通委員會從上一屆立委就一直爭取，希望中央公路總局能夠接管所有的景觀點。我們從電視影片中可以看到，要去司馬庫斯的產業道路非常的危險，發生車禍的這一段道路，如果有安全護欄的設施，這部遊覽車就不會輕易地掉到溪谷中，造成13人的傷亡。所以我上個星期在交通委員會向公路總局及交通部長建議，對於每年有5萬人的觀光景點，希望能夠總檢討；這些觀光景點的產業道路就由公路總局接管，同時和地方縣市政府及觀光局配合，澈底的改善所有景觀地區的產業道路，這樣才能夠澈底解決問題，避免將來產業道路的不當造成更多的傷亡，我們可以看到最近梨山賓館以BOT方式開始營運，而梨山也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旅遊地區，但是道路若不加強改善，在遊客逐年增加下，將來造成的傷亡可能就不只十三人了，恐怕還會有更多的傷亡，尤其從谷關到梨山的維生道路目前有很多觀光客及遊覽車行駛，道路品質若再不改善，可能會造成更多車禍，這是非常不幸的！從合歡山到梨山的產業道路都非常小，所以加強安全設施是勢在必行的！本席在此呼籲，公路總局的工作已逐年減少，應接管全國每年五萬人次以上觀光景點的道路系統並徹底改善，才能根本解決道路安全問題，僅著力於遊覽車的檢查是不夠的！

主席：登記國是論壇發言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另有王委員育敏、呂委員玉玲對國是論壇提出書面意見，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王委員育敏書面意見：
本席謹以「讓孩子愛上閱讀」為題，提出以下意見：

教育部與國科會11日和國際同步公布2011年「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台灣的總成績雖然名列前茅，但亮眼成績的背後令本席憂心的是，研究結果同時也顯示台灣學童的閱讀興趣、信心低落，而且閱讀能力城鄉差距大，在受評國家中嚴重落後。

本席認為，我國學童缺乏閱讀動機的原因很多，例如台灣家長鮮少進行親子共讀活動，難以從小培養孩子閱讀的習慣。除了家庭教育之外，台灣升學考試的方式也是阻礙學生閱讀的重要因素，畢竟考試只是驅動學生念教科書的動力，而不能使學生產生興趣。

同時，學童閱讀能力也存在相當大的城鄉差距。以學校圖書館的藏書為例，在都市的學校幾乎都超過1萬本，鄉村地區卻有5成的學校不到這個數字，甚至超過1成連5,000本都沒有。畢竟學校藏書少，學生的選擇性就少，便難以培養出閱讀素養。

孩子透過閱讀活動，可以學習語言、認識情感、提高表現力、豐富創造力，這些都是深化生命內涵不可或缺的要素。本席要求教育部應積極提升學童對閱讀的興趣並縮小城鄉差距，例如在國中小課綱中增加課堂中的獨立閱讀活動，讓學生自己選書、自己閱讀；結合學校及家庭資源，製作家庭教育手冊，告訴家長在家陪孩子看書的重要性；研議在圖書館資源不足地區，開放學校的圖書空間，讓學生與家長能在假日到校閱讀，並補助偏鄉地區的學校圖書館增加藏書量。期待透過這些做法，可以縮小台灣學童閱讀能力的城鄉差距，讓台灣的孩子們真正感受到閱讀的樂趣，並愛上閱讀。

呂委員玉玲書面意見：
針對行政院會通過《教師法修正草案》，將中小學教師評鑑正式入法，如果立院三讀通過，未來約二十萬名中小學教師必須接受四年一次的評鑑，而如果未通過，且無法限期改善，可能面臨解聘或不續聘的處分，最快明年上路。由於列為優先修法法案，目前已引起教師團體恐慌，面對反彈勢必會有一場教師團體與校長、家長團體之間的角力！
對此本席憂心的是，現在教師團體對很多法條都存有相當大的疑慮，但是家長團體、學校校長們卻又舉雙手贊成，如果這項修法把教育部打成是「要打擊老師、管老師」，把反對的教師法修法的教師又打成是「反改革」，然後教師團體又跟家長、校長團體互相對立，那到底我們能從這一場修法中獲得甚麼？如果修法的目的達不到反而造成三輸，尤其在這一場爭議中應該是最重要、但是卻也最聽不到聲音的「學生們」，權益莫名被犧牲的話，這才是本席所不樂見的事。再者學生跟教師不應該也不會是站在對立面，所以對學生有利的應該就是好老師，對學生有害的當然就不會是好老師，這個基礎上，應該沒有人會反對吧？！所以怎樣的修法是對學生有利的，才會是大家都能妥協、支持的修法版本。

尤其未來評鑑會不會跟考績脫鉤？另外誰來評鑑老師？是否應由經過認可的非官方機構實施，而且不只一個評鑑機構？如果由教育部單獨主辦評鑑，會不會造成行政機關專制？另外，教師評鑑是否耗費大量教育經費？又是否一定要用評鑑的方式？真的才是問題所在，所以教育部還是應該先把評鑑版本拿出來，才比較正確！

另外現行不適任教師的淘汰機制，有許多模糊不清的地方，例如「教學不力」、「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等，衍生許多問題。未來教師評鑑能更明確界定什麼是「好老師」，提供外界檢視嗎？畢竟，現在雖然有不適任教師淘汰機制，但是三不五時我們還是會發現不適任老師，每次新聞鬧很大，但卻都拖了很久處理不了，其中外界的聲音就是認為，問題出在學校教評會成員組合上，因為除了一名家長代表和校長外，其他的都是學校教職員，所以容易因為「師師相護」才變成不適任老師可以留在校園！所以教育部也應該清楚說明，為什麼現行不適任教師機制不能淘汰有問題的老師，但是教師評鑑入法卻可以？如果問題真的出在我們更需要專業人士來評鑑老師是否適任，那的確對版本中《教評會成員的組成》要做檢討跟修正。

因為現在多數的民意是希望教師評鑑能夠實施，也認為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但強迫教師接受評鑑，讓教師是站在被動的立場，而且評鑑方法未明，難免造成恐慌與反彈。本席希望教育部將來可否繼續努力，讓教師化被動為主動，如果評鑑的方向不只是消極地要讓不適任教師退場淘汰，而是更積極地讓好的老師能有更好的發展與待遇，或許反彈的空間就會變小，不是嗎？

所以針對行政院版本中，教師法修正草案第17條之1明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應接受教師評鑑，其評鑑項目、內容、指標、方式、程序、評鑑結果之運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本席建請教育部，不需等到立法院通過修法、確立中小學教師評鑑的法源之後，教育部才在六個月內提出評鑑辦法，應該儘速邀集教師、校長及家長團體代表參與討論，因為目前就是不知道要怎麼評鑑。所以老師心理會不安，因為辦法沒有定案，老師就會有不滿跟反彈而形成「師怨」，本席相信好老師不怕評鑑，也希望藉評鑑來讓老師都變更好，因此如何讓阻力變助力，教育部事前就要加把力！所以教育部應該先開公聽會？甚至要把可能的評鑑方向先擬定，不要讓立法院開張空白支票給教育部，等修法過了，教育部高興怎麼評鑑老師就怎麼評鑑老師，畢竟制度就是要可長可久經得起檢驗，所以本席認為，與其修法過後六個月內教育部再提評鑑細節跟方案，不如等教育部在六個月內提出評鑑方案後，大家再來檢驗討論這樣是不是正確的方向！

未來不僅是教育部，各部會的修法跟政策如果要上路，應該都要朝多贏的方向去做去思考，就像教師法評鑑入法一樣，如果要走當然要獲得大多數老師的支持，否則老師一直抗爭不教學，受害的就是學生。

主席：國是論壇到此告一段落。



